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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反垄断法民事诉讼证明

责任的分配
——

兼评最 高人 民法 院反垄 断 法 司 法解释

李 国海

【
提 要 】

反 垄断 法 民事诉讼可以 分为损 害 赔偿诉讼和排 除侵害诉讼 两种基本类 型 ， 有不 同 的 待证 明

要件 。 反 垄断 法民 事诉讼在证明 责任分配方 面应 当 实行弹性的
“

谁主 张 ， 谁举证
”

原 则 ， 将 证明 责任适 当

地转移给被告 。 反垄断 法 民事 诉讼诸种待证明要件 中 的 大 多 数应 由原告 负 责证 明 ，
但对 于违 法行为 之存在

这 一构成要件 的 证明 责任 ， 则应在原告 与被告之 间分配 ， 引入举证责任倒 置规 则 ， 原告承担提供
“

表 面证

据
”

的 义务 ， 由 被告承担对应抗辨 的证明 责任 。 我 国 最高人民法院的 相关 司 法解释在反 垄 断法 民事诉讼证

明 责任分配上显示 了 减轻原 告证明 责任 的 意 图 ， 体现 了
一定 的 专 业性 ， 但也存在保 守性和模糊性 等不 足 ，

有 可能对反 垄 断法 民事诉讼实践造成 困扰 －

【
关键词

】
反 垄 断 法 民事诉讼 损 害赔偿诉讼 排除侵害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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％％＞仍然不能依据反垄断法获得损 害赔偿救济 。 此外 ， 对 于
―

、 反垄断法民事诉讼的反麵法上的违法行为 ， 有的适用合理原则 ， 有的适用

寺证明要件本身违法原则 ， 对于前者 ， 除 了要证明存在各项外显 的

＿＜构成要件外 ， 还要证明该种行为不具有合理性 ， 而对 于

反垄断法损害赔偿之＃的待Ｍ要ｆｔｊｇ者 ， 其证明 义务则要单纯－些 ， 无须涉及 是否合細

１
？ 原告具有起诉资格 。 境外各国 （地区 ） 的反垄断问题 。

法
－

般均认可 与舰行 为主將在鮮关細经营郝３
． 损害之雜 。 酿对于反麵颇触反麵法

上的损 害赔偿责任 ， 必须是 已发生 了损 害 ， 这种要求 是

麵当 然的事情 。 境外各种立法虽然没 有明文规定 ， 但

不认可消费者在反垄断法损害赔偿上的起诉资格 ， 而 日 本是这应该是题中 应有之义 。
② 其 中 的分歧在 于 ， 这种损

害是仅限于直接损害还是包括间接损害 。 在美 国 ， 反 托

２ ？ 反垄断违法行为之发生 。 各国 （地区 ） 反垄断法拉斯法要求必须是直接损 害 ， 日 本做法则有所不 同 ， 构

规定 的垄断与限制竞争行为 的种类繁多 ， 并非所有 的垄

断与限 竞争行为都 偿诉ｔ
① 参见李醒著 《反補法实施机制研究 》

， 中 国方 正出版 社

有些垄断与限制竞争行为尽管给他人造成 了损害 ， 但如２ ０ ０ ６ 年版 ， 第 ２ １ ６ 页 。

果法律规定不能就该种损害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， 受害人② 参见李国海著 《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研究 ＞） ， 第 ２２ １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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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要件的损害不仅包括直接损 害 ， 而相应地也就有排除侵害诉讼这种诉讼类型 。

且也包括间接损害 。
①从针对对象看 ， 反垄断法排除侵害诉讼可以划分为

４． 因果关系 。 依
一

般原则 ， 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两种具体类型 ： 其
一

是针对正在持续的行为如价格卡特

因果关系是构成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。
② 反垄断法上的尔的排除侵害诉讼 ； 其二是针对计划中的未来行为如经

损害赔偿的构成也不能例外 。 日本有学者提出 ， 关于损营者集中 的排除侵害诉讼 。 这二者的待证明要件基本上

害赔偿请求权 ， 责任原因 和损害之间存在着相应的因果是相 同的 ， 但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 。

关系 ， 这是作为
一般原则被承认的 ？

③１ ． 原告具有起诉资格 。 哪些主体能够提起排除侵害

５ ． 过错 。 过错是否作为反垄断法损害赔偿的构成要 之诉 ， 须依法律的规定 。 考察各 国 的立法与实践 ，

一般

件 ， 各国做法不同 。 日本 、 韩 国等 国反垄断法规定的是＾认可下列 三类主体的起诉资格 ： ⑴ 消 费者 ！
（ ２ ） 处

无过错责任 ， 美国在反托撕立社规定损害赔偿时没竞争关漏经营者 ；
（ ３ ）＃于纵＠关系 的上補

有提及过错问题 ， 因为美国 的主流观点认为 ， 这没有必 、

＠营者 。
２ ？ 具有违巧的行为 。 反垄断法排除侵害诉＃

要 ， 因为反竞争行为几乎完全是故意之行为 。
④ 所以在美

针对的只能是违法行为 ， 这与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诉讼的

国反托拉斯法中 ， 过触不賊害雌的构成要件 。要求是相同的 。 不 同的是 ， 排除侵害 ，

＾
垄断法
^

在我 国 ， 反垄断法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十分简

略 ， 对于损害赔偿诉讼的待证明要件语焉不详 ， 最高人

？？４－
状态的ｆｔ为或计划 即将进

■

的 ｔＴ为 ， 而不能针对已经发

＾扯改細行为 。 ３ ． 減魏黯棘體之虞 。 反

垄断法排除侵害诉讼得以成立的根本性要件是违法行为
歧和不 诉

＾
践 影

的侵害性 ， 包括正在造成侵害和有可能造成侵害 。 侵害

包括财产和 营业损 失 ， 也包括使原告处于严重不利局

面 ， 例如市场竞争雌的严重恶化 。
４ ．０果关 系 。 反垄

ｍ断離雜害诉讼也强删果关系 ，
ｇ Ｐ原告受侵害性与

行为之嶋关系 。 对于针对正在持续的行为的纖侵害
宜过宽 ， 也不宜限制过严 ， 应包括三大类主体 ：

－

是 ｉｔ诉讼 ， 其因果关系的考察的客观基础较为扎实 ， 而对于

受损害的消费者 ；
二是遭受损害的竞争者 ；

三是遭受损
那些针对计划 中 的未来行为的排隨害诉讼 ， 其因果关

害的上下游经营者 》 （ ２ ） 存在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 。 我系的客观基础相对就要弱一些 ， 在很大程度依赖于人们

国反垄断法规定禁止四大类行为 ， 即垄断协议 、 滥用市的逻辑推理 。 但不管是何种情形 ， 在考察因果关系 的时

场支配地位 、
限制竞争 的经营者集中 以及行政垄断 。 是候 ， 都要以事实和大多数的经验基础为依据 ， 只能认可

否这 四种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诉讼呢 ？那些具有直接关联的因果关系 。
５ ． 过错 。 对于反垄断法

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。
根据反垄断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损害赔偿之诉 ， 各国在是否考虑过错这个要件的问题上

司法解释 ， 我国反垄断法民事诉讼的针对对象只有垄断存在分歧 ， 与此不同的是 ， 在排除侵害诉讼中 ， 各国的

行为 ， 而行政垄断不属 于垄断行为 ， 因此 ， 因行政垄断 一致立场是 ， 不论侵害有无过失故意或可否归责 ， 均应

而受损失的主体不能提起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诉讼 。 （ ３ ）

损害之存在 。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精神 ， 我 国反垄

断法损害赔偿诉讼待证明要件中包含的
“

损害
”

应当是


直接损失 ， 以财产损失 为主 ， 以营业损失 为次 。
⑷ 因① 参见 ［ 日 ］ 实方谦二 《 东京髙裁灯油损害赔偿事件 》 ， 《 判

果关系 。 我国反垄断法损害赔偿的待证明要件也须包含例评论》 ２７ ８ 号 ， 第 ｉｓ 页 ，

“

因果关系
”

， 在内容把握上应当从严 。 （ ５ ） 过错 。 我国
② 参见余臓 、 马俊驹主编 《现代 民法学 》 ’ 武汉大学 出版社

１ ９９ ５ 年版 ， 第 ６ ６ ９ 页 。

反垄断法第五十条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 司法解释都没有 ③ 参见 ［ 日 ］ ｆｆｌ 中诚二等 著 《独 占 禁止法 》 ， 劲草 书房 應

为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诉讼规定过错要件 ， 留下 了模糊空年版 ， 第 ９ ５ １ 页 。

间 。 在这方面我国应借鉴多数国 家或地区的做法 ， 在反④ Ｓｅｅ
，
Ｒｉｃｈａ ｒｄＡ ．

Ｐｏｓｎｅ ｒａｎｄＦｒａ ｎｋＨ ．
Ｅａｓ ｔ ｅｒｂ ｒｏｏｋ ，

Ａｎ＂ －

垄断法损害赔偿方面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。 ｔ
ｒｕｓｔ

Ｃａｓｅｓ ，
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Ｎｏｔ ｅ ｓａｎｄＯ

ｔ
ｈｅｒ Ｍａ ｔ

ｅ ｒｉａ ｉ ｓＣ ２ｄ ｅ＜Ｕ ，

纖纖
⑤ —娜 《政大

行为予以排除 ， 并賦予违法行为 的被害人直接排除 的权 ⑥ 曾世雄 ： 《 违反公平交易法之损 害賠偿 （台湾 ） 《政大法

利 。

？ 各 国反垄断法均规定有排除侵害这种 救济 手段 ，学评论 》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４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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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 以排除 。
① 也就是说 ， 反垄断法排除侵害诉讼不 以过费者享有公正 自 由的竞争的地位 ， 不属于 民事权利 的范

错作为其待证明要件 。
畴 。

？ 因此 ， 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并不具有
一

般 民事诉讼

如前所论 ， 我 国反垄断法及最高人 民法 院的 司 法解那样的客观必然性 ， 而是
一

种功 利主义 的安排 ． 是为实

释是认可排除侵害之诉的 。 但是 ， 对于反垄断法排除侵现反垄断法的根本 目标服务的 。 有两个例子可 以有 力地

害诉讼究竟应包含哪些待证明要件 ， 我 国反垄断法 及最证明这
一

点 ：

一

是美国法 院不允 许实际受损害 的消费者

高 人民法院的 司法解释同时保持了 髙度模糊 。 从学理角提起反托拉斯三倍赔偿诉讼 ， 反 而允许那些转嫁 了 损失

度解 释 ， 我们认为这些待证明要件应包括上述各 国 （地的批发商等直接 购买者提起诉讼 ；
二是英 国 自 年

Ｋ ） 反垄断法通常规定的 内容 。开始就已制定 出 第
一

部现代反垄 断法 ， 但宵到 年

＿％＾《竞争法 》 才开始提供反垄断法损 害赔偿的 町能性 ，
在

二 、 反垄断法民事诉讼证明责任１ ９９ ８ 年 以前的反垄断立法都没冇损 害赔偿 的空间 。 反袭

的分酉５原贝 Ｉ

Ｊ及其 ；ｉ ：＃？用断法对于民事诉讼的这种功利 主义态度 ， 还表现为某些

＿
 ％国 家对于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Ｅ 明 责任 的调 幣 上 。 在美

（

－

）

＿ ， 反瓶臟三倍撼赔偿制度 曾经－度賊 了滥诉
我国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和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Ｔ 民事诉

的消极后 果 。

④麵法院为 了遏制 这种倾 向 ， 通过－ 系

姻例大大齡 了枯违法酬隨臓围 ， 提高 了合

麵麵删醉 ， 加廳告赃赌任 。
？ 同时 ， 尽

然应当■ｉａ ｉｒ＇ｉ
Ｊ 。 量缩小祕原告 的細 ， 要求原告承娜ａ 的举证责

是普通的 民事诉讼 ， 而是具有显著的特殊性 。 反垄断法民任 。
⑥ 这些在功利主义 基础上进行的举证责任 变通对 于

翻反托撕诉讼泛滥麵 翻了械麵滞作用 。

无疑 ， 立法者及司 法者 的功利 主义态度对于反垄断法民

１
． 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 的 正外部性 。 反垄断法 民事诉

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具有巨 大的影响 ， 各 国 （地 区 ） 无

讼是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一种方式 ， 其功能是双重的 ：

法共用
一种分配原则 ， 单一国家也无法维持一 种始终不

一

方 面 ， 具有维护原告 自 身权益的功能 ， 例如 ， 确 保违变 的分配原则 ， 增加 了反垄断法民事诉讼证 明责任分配

法行 为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， 又如阻止违法行为有可能原则的弹性和变动性 。

对原告造成的侵害 ； 另
一

方面 ， 反垄断法民事诉讼又具综合考虑我国 民 事诉讼法 的规定 和反垄断法 民 事诉

有威慑功能 ’ 损害赔偿可 以产生威慑效果 ，

② 这 自 不待讼 的特质 ， 我们认为 ， 我 国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证明 责任

言 ， 排除侵害其实也具有威慑效果 ， 因 为通过它 可 以阻的分配原则应该是弹性化的
“

谁主张 ， 谁举证
”

原则 。

却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违法行为 。 反垄断法民事诉讼 （

二
）
我国反 垄断法 民事诉讼证明责 任分配原 则的

具有的这种威慑效应与反垄断法公共机构通过适用行政具体适用

或刑事制裁手段产生 的威慑效果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 １ ． 损害赔偿诉讼 中证明责任 的分配 。 在我 国现有的

另（
１

， 因此 ， 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的效用就溢 出 了 私人权益损害赔偿诉讼中 ， 原告的证明 责任较重 ， 基本上所有的

的边界 ， 起到了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。构成要件都由原告负证明责任 ， 只有产品责任导致的损

２ ． 反垄断法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能力的非均衡性 。 害赔偿诉讼等少数情形例外 。 例如 ， 因 产品缺陷致人损

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针对的要么是刻意保密的经营者 （在害 的侵权诉讼 ， 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 的免责事 由

垄断协议的场合 ） ， 要 么是具有强大经济力量和市 场控承担举证责任 ， 体现的是
“

举证责任倒置
”

规则 ， 实际

制 力的经营者 （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经营者集 中 的场上也是对
“

谁主张 ， 谁举证
”

基本原则 的 有限修正 。 考

合 ）
， 原告获取相关证据的能力 被极大地压缩 ， 关键证

据都掌握在被告 自 己手里 ， 原告与被告在证 明能力的对
① 曾 世雄 ： 《违反公平交易法之损害赔偿 》 ， （ 台 湾 〉 《政大法

比上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 。 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的此种特学评论 》 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４ 期 。

质也必然会对
“

谁主张 ， 谁举证
”

的基本原则 提 出局部② 参见李国海 著 《反垄断法 实施机制研究 》 ， 第 ２０９ 页 。

修正的要求 ， 否则 ， 原告将难以履行证明义务 ， 使得反③ 参见李国海 著 《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研究 》 ， 第 ２扣 页 。

垄断法民事诉讼的 目 的落空④ 参见李国海著 《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研究 》 ， 第 ２ ４ 〇 页 。

＂

⑤ 参见王健 著 《反垄断法的私 人执行 》 ， 法律 出版 社 ２ ００８ 年＇

３
． 反垄断法民事诉讼的功利 主义考量 。 反垄断法 民

事诉讼的基础肇因并非是权利之受损 害 ， 因 为 ， 反垄断⑥ 参见高菲著 《论美国反托拉斯法及其域外适用 》
， 中山 大学

法所保护的竞争 ， 或者说市场上参与竞争 的经营者或消出版社 １ ９９ ３ 年版 ， 第 ２ 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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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国海 ：
论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——兼评最髙人民法院反垄断法司法解释

虑到反垄断法的特殊性 ， 我 国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诉讼显在违法行为 这
一

构成要件时 ， 原告 的证 明责任应超过

然不能由 原告承担全部的证明责任 。 有 学者就提出 ， 要
“

表面证据
”

标准 ， 但可以适 当弱于
“

实质证据
”

标准 。

参考产品缺陷侵权的损害赔偿诉讼模式 ， 实行举证责任同时 ， 在分配反垄断法排除侵害诉讼 的 证明 责 任

倒置的规则 。
① 我们认为这是

一

个可 行的思路 。 只是 ，时 ， 还要区别原告权益 已经受到侵害和有 可能受到侵害

国 内已 有论述并没有明确提示 ， 哪些要件在何种情形下这两种情形 ， 后种情形 中原告 的证明责任应 大于前种情

可 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。 这有必要加 以 明确 。形 。 尤其是针对经营者集中 的排除侵害之诉 ， 更要强调

在前文提出 的我国 反垄断法损害赔偿诉讼五项待证原告的证明责任 。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的过程 中 ， 可 以

明要件中 ， 原告具有起诉资格 、 损害之存在 、 因果关系分两阶段处理 ： 当原告提供了
“

表面证据
”

证明被告的

等三项应 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， 过错这一项应被违法行集中行为有可能违法的时候 ， 法院可 以先要求被告
“

中

为之存在这
一

项待证明要件吸收 ， 只要证明 了存在违法止
”② 集 中行为 ， 然后 ， 再由原告提供更多 证据 ， 证明

行为 ， 就应推定存在过错 ， 如此可 以减轻原告的证明责被告集 中行为的违法性。 当原告的证据较为充分地证明

任 。 而对于存在违法行为这
一构成要件 ， 究竟是 由 原告被告行为的违法性时 ， 被告应举证抗辩原告的指控 ， 如

还是被告承担证明责任 ？ 我们认为 ， 应将其中 的证明责果被告不能有效抗辩 ， 法院就应发布禁止令 。

任分配给原告与被告 。 具体而 言 ， 原告 负责提供证明被－

二
．

Ｂｅ^
告违法的表面证据 ， 被告承担提供關这些表面证据的

—ｘ

证明力的责任 。

－旦原告提 出 了表面证据 ， 被告就须承司法解释相关条文的评析

ｆｆ
雜人民法院 《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 民事纠

从 判

ｆ雜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》 涉及到 了证明责任的
ｌＵ ｆｒ了

分配问题 。 该 《规定 》 第七至十条通过 明确 被告证明责
－

任的方式分配 了原告与被告的证明责任 。

第一 ’ 原告 Ｅ
■经用尽 了 同等条件下

－般人 的证明 能力 。

《规 第七条规定 ，

‘ ‘

被诉垄断为属于反垄断法

举例来讲 ， 在价格卡特尔的场合 ’ 如
，
原告提供 了 数ｔ針三条第

一

款第 （
一

） 项至第 （五 ） 项规定 的垄断协
被告的定价存在髙度－致性的证据 ’ 就可认定原告提供

ｉ义的 ， 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的效縣

鮮证责任
”

。 第人紐定 ，

“

被翻断行为属于反擁

法針七絲－紐定瞧肺场支廳位 的 ， 原告应

Ｍ 。 Ｘ ｔＭｎ ’

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 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 市场支配

地位承担概责任 。 被告以其行为具有正 当性为 由进行
研究成果 ’ 证明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， 那么 ， 被告要

抗辩的 ， 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。

”

第九条规定 ，

“

被诉垄断
想圆这些

５

据的证明力 ，

２
必须承担证明 自 己不具有

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插 占地位的经营者
市场支配地位的责任 ’ 否则就应承担不利后果 。

翻市场支配地位 的 ，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
２ ？ 雛侵＃诉讼 ＋证明责細分配 。 ＆我 国 已棚

争状况的具体情况 ， 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
诉讼架构 中 ’ 排除侵害诉讼的Ｍ责任基本上＿原＃位 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。

”

第十条规定
“

原告
承担 ’ 而且连损 害赔偿诉讼 的少ｎ例外空 间都不存在 ’

可以 以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
显示法律对适用排除侵害诉讼的谨慎态度 。 在反垄断法 的证据 。 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
中 ’ 排除侵害诉讼具有高负？性及辅助性 ’ 植明责ｆｔ有支腿位的 ， 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作出认定 ， 但有相反证

分配上更应持谨慎态度 。

前文已述 ， 反垄断法排除侵害诉讼 的待证明要件
－

第一 ， 《规定 》 集中关注
“

违法行为之存在
，，

的证

般有四项 ， 即 ：
（ １ ） 原告具有起诉资格 ；

（ ２） 具有违法明问题 ， 显示 出最高人民法 院的
一个基本立场 ： 在 反垄

性的行为 ； （ ３ ） 权益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虞 ；

（ ４） 因果断法民事诉讼 中 ， 应适 当减轻原告的证明责任 ， 以激励

关系 。 在这四项构成要件中 ， 第 （ １ ） 、 （ ３ ） 及 （ ４ ） 项应 私人主体提出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 ， 强化反垄断法 的实

由原告负责证明 ， 第 （ ２ ） 项则应像在反垄断法损害赔偿
诉讼中那样 ， 其证明责任由 原告和被告分担 。 不过 ， 考Ａｉ，

－

＊？
－

＊
？

＊＝① 参见戴宾 、 兰晶著 《反垄断法民亊救济制度 比较研究 》 ， 法
虑到我们对于排除侵害诉讼的谨慎态度 ， 我们应适 当加律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０年版 ， 第 ２ ４ ９Ｈ 。

重原告在其中 的证明责任 ， 压缩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空② 参见 ［美 ］ 基斯 ． Ｎ ． 希 尔顿著 《反垄断法 ： 经济学原理和

间 。 具体而言 ， 在反垄断法排除侵害诉讼 中 ， 在证明存普通法演进 》 ，
赵玲译 ，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 ００９ 年版 ， 第 ４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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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。 在上述四个条文中 ， 都体现 了这个基本立场 。期 ， 证明责任 问题仍将成为阻挡原告胜诉的主要 因素 ，

第二 ，
《规定 》 通过加重被告的证明责任来减轻原我 国反垄断法民事诉讼的消极局面仍然不会得 以改观 。

①

告的证明责任 ， 事实上 局部修正 了
“

谁主张 ， 谁举证
”

另一方面 ， 《规定 》 在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证 明 责任

的一般原则 ， 这既符合反垄断法 民事诉讼的基本特性 ，分配方面存在较髙的模糊性 。 例如 ， 根据 《规定 》 第九

也 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 区 的实践保持
一

致 。 根据该条 ，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 占

《规定 》 的 内容 ， 无论是在垄断协议的场合 ， 还是在滥用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， 人 民法 院可以 根据

市场支配地位的场合 ， 都只 要求原告举证证明被告存在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 ， 认定被告 在相关市场

相又行为 ， 体现的是本 身违法原则的标准 ， 相关行为是内具有支配地位 ， 但有相反证据足 以推翻的除外 。 该条

杏合理 ， 则由 被告举证 ， 这大大减轻了原告的证明责任 。规定 的本意是好的 ， 目 的是为了 方便社会大众对于公用

第三 ， 在确定原告的证明责任时 ，
《规定 》 有保 留地企业等的垄断行为提出诉讼 ， 压制 目前肆意横行的公用

采纳 了
“

表面证据
”

规则 。 根据 《规定 》 第 十条 ， 原告企业垄断行为 。 但是 ， 该条规定具有较高的模糊性 。 第

可以以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
一

，

“

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
”

包含 的 内 容十

位的证据 ；
被告对外发 布的信息能够证 明其在相关市场分广泛 ， 哪些 因素可以列人其中 ， 哪些因素 不能列人其

内具有支配地位的 ， 人 民法院可 以据此作 出认定 ， 但有中 ？ 《规定 》 没有指 明 ， 必将给诉讼实践带来分歧和争

相反证据足 以推翻 的除 外 。 这就是说 ， 原告只要 提供议 ； 第二 ，

“

市场结构和 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
”

究竟应

“

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
”

这样的表面证据 ， 即算履行 了相由原告提供 ， 还是 由 法院主 动采集 ？ 《规定 》 也没有 明

关证明责任 ， 剩余的证 明责任就由被告来承担 ， 被告要确 。 如果 由原告提供 ， 则 达不到 减轻原告证明 责任 的作

想推翻这些表面证据的证明 力 ， 就必须提供有效证据 。 我用
；
如果 由法院主动采集 ， 又有违法院的诉讼 中立原则 。

们之所以说 《规定 》 只是有保留地采纳 了
“

表面证据
”

规在这两难困境中 ， 该条规定 的积极意义必会大打折扣 。

则 ， 是因 为 《规定 》 以列举的方式严格地划定了
“

表面证

据
”

的范围 ， 即只有
“

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
”

这一种 。本文作者 ：
法学博士 ， 中南 大学 法学 院教授

以 上面 ：

－

：：点讨论为基础 ， 我们可 以看 出 ， 在划分反责任编辑 ：
赵 俊

垄断法 民事诉讼证明责 任方面 ，
《规定 》 体现 出 了较高

的专业性 ， 值得肯定 。 然而 ， 当我们 以更高标准来衡量

时 ， 也不能隐讳 《规定 》 的保守性 。① 据最高人民法 院公布 的有关数据 ， 自 《反垄 断法 》 实施 以
一

方面 ， 《规定 》 在分配证明责任时 ， 原告的证明来
， 截至 ２０ １ １ 年底 ， 我国各级法院受理的反垄断 民事案件

责任仍 显 繁 ：

？ ， 分给被告 的证明责任还不够 ， 可 以预只有约 ６０ 余件 ，
原告获得胜诉判决 的只有 １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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